
部门（单位）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自评表

（2024年度）

部门（单位）名称 中国共产党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（乌鲁木齐市新市区）委员会政法委员会

部门资金（万元）

资金来源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权重 执行率 得分

年度总资金 2910.39 2910.39 2910.39 10 100% 10

上级资金（万

元）
10.68 10.68 10.68 - - -

本级资金（万

元）
2899.71 2899.71 2899.71 - - -

其他资金（万

元）
0 0 0 - - -

年度总体目标

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

总体绩效目标：
   在区委的统一领导下，组织、协调、指导全区的维护工

    

2024年高新区政法委制定并实施政法队伍教育培训计划，提升政法干警
的政治素质、业务能力和职业道德水平。加强党风廉政建设，严肃查处

政法队伍中的违法违纪行为，树立政法队伍良好形象。协调解决政法

作，调查掌握社会的新情况、新问题，推动各有关职能部门参
与社会治理，研究制定和推进社会治理措施，并抓好各项措施

的落实；领导、组织、协调全区防范和处理问题及组织的工
作；支持、监督政法各部门依法行使职权，严格公正执法。依

法组织开展执法督查，督促、推动政法各部门查处大案要案，
组织协调有争议的重大疑难案件的处理；加强出租房屋、流动

人口服务和管理；协助区委及其组织部门考察、选拔、管理政
法部门的领导干部，协助纪检监察部门查处政法部门干部违法

违纪的案件；推动各部门和街道（乡）工作各项措施的落实；
组织、协调本区各有关部门和各街道（乡）开展和社会工作。

机
关在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，为政法机关依法履行职责创造良好条件

。加强与其他部门的沟通协作，形成工作合力，共同推进政法工作高质
量发展。2024年政法委进一步贯彻执行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和自治区

、市委及区委的决策和部署，统一政法各部门的思想和行动，开展法治
宣传教育培训2次，以提高群众安全防范意识；开展监督检查工作

12次；全年监管16个街道及5个乡镇，确保辖区正常，积极指导辖区平
安建设工作，相关工作完成率到达95%。全年不断加强绩效监控，实现

跟踪管理。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预期指标值 指标值设定依据 实际完成指标值 分值权重 得分

运行成本

管理效率

履职效能

数量指标

开展法治宣传工作 >=2次 工作计划 2次 18 18

开展监督检查工作 >=12次 工作计划 12次 23 23

全年监管街办数量 >=17个 工作计划 6个 15 14.12

全年监管乡镇数量 >=5个 工作计划 5个 12 12

质量指标
指导辖区平安建设工作

完成率
>=95% 工作报告 95% 22 22

社会效益

可持续发展能力

服务对象满意度

总分 100 99.12


